
國立臺東大學運動場館設施開放及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五、使用本校運動場館及設施預遵照

各 運動場館及設施使用預知，場館

借用方式來函、傳真、簽或現場填寫

申請表， 不接受口頭或電話預約，

以符合公開借 用原則。 

五、使用本校運動場館及設施預遵照

各 運動場館及設施使用預知，場館

借用一律依線上借用系統借用成功印

出繳件日為依據，不接受口頭或電話

預約，以 符合公開借用原則。 

六、申請借用程序分為校內及校外兩 

項： 

(一)校內：場館借用方式來函、傳

真、簽或現場填寫申請表，於二週前

向本中心申請，經審查核准，需繳交

保證金者，於一週內繳交保證金後方

得使用。校內 借用場館目的分四大

類，依辦理全校性 活動之必要性，

規範是否繳交保證金、基本水電費及

場地使用費之項目。分類 如附表

五。 

(二)校外：場館借用方式來函、傳

真、簽或現場填寫申請表，於二週前

向本中 心提出申請，經審查核准後

並預繳各項 費用及保證金，才視同

完成申請手續並 方得使用。 

六、申請借用程序分為校內及校外兩

項：  

(一)校內：線上場館借用系統或現場

方式預於二週前向本中心申請，經審

查核准，於一週內繳交保證金後方得

使用。校內借用場館目的分四大類，

除保證金外依辦理全校性活動之必要

性，規範是否繳交基本水電費及場地

使用費之項目。分類如附表五。  

(二)校外：線上場館借用系統、來

函、簽呈及現場方式預於二週前向本

中心提出申請，經審查核准後並預繳

各項費用及保證金，才視同完成申請

手續並方得使用。 

七、本校運動場館收費標準及注意事 

項: 

(四)例假日及非上班時間開館收費標

準為：校外單位借用場地，借用單位

需支付工作人員工作費，工作時間一

小時四 百元計，逾二小時以四小時

計，逾四小 時以八小時計，校內教

學借用場地，借用單位需支付場地人

員加班費，並由借用單位請購核銷。 

七、本校運動場館收費標準及注意事 

項: 

(四)例假日及非上班時間開館，應依

法給付加班費，其標準為：工作時間

一小 時四百元計，逾二小時以四小

時計，逾 四小時以八小時計，校內

教學借用場地，借用系所預支付場地

人員加班費，並由系所請購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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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教育部頒之「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國立臺東大學場地設備管理收

入收支要點」 第七點訂定國立臺東大學運動場館設施開放及管理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  

二、國立臺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運動場館及設施開放範圍由運動與健康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 心)負責管理並執行有關業務。本要點所稱學校運動場館及

設施，其範圍如下：室內籃球 場、普通教室、桌球室、體操房、攀岩場、

運動傷害防護室、體適能中心、柔道館、山域 運動器材室、海域運動器材

室、游泳池、跑道區、韻律室一、韻律室二、田徑場、戶外籃 球場、戶外

排球場、戶外網球場、棒球練習場。  

三、開放時間：室外球場全天開放，夜間照明僅於學校上課期間的週一至週五

開放至二十二 時，但是下雨天及特殊情形則不開放夜間照明。其他室內場

館則依本要點第五點使用方式 及內容規定。  

四、本校運動場館及設施以體育課教學、運動代表隊訓練，及學校核可之活動

優先使用。校 外單位或社團使用以例假日、寒、暑假為宜，並依本要點之

相關規定辦理。申請借用時段 如有衝突，由本中心依活動性質協調優先順

序，借用單位應配合內外秩序，並維護公共安 全及環境衛生，用畢應即恢

復原狀。如各單位於使用本中心協調決議執行，不得提出異議。  

五、使用本校運動場館及設施預遵照各運動場館及設施使用預知，場館借用方

式來函、傳真、簽或現場填寫申請表，不接受口頭或電話預約，以符合公

開借用原則。  

六、申請借用程序分為校內及校外兩項： 

(一)校內：場館借用方式來函、傳真、簽或現場填寫申請表，於二週前向

本中心申請，經審查核准，需繳交保證金者，於一週內繳交保證金後

方得使用。，校內借用場館目的分四大類，依辦理全校性活動之必要

性，規範是否繳交保證金、基本水電費及場地使用費之項目。分類如

附表五。 

(二)校外：場館借用方式來函、傳真、簽或現場填寫申請表，於二週前向

本中心提出申請，經審查核准後並預繳各項費用及保證金，才視同完

成申請手續並方得使用。  

七、本校運動場館收費標準及注意事項: 110本校運動場館外借收費標準如附



表一，運動場館校內借用收費標準如附表二，體適能中心 收費標如附表

三，游泳池收費標準如附表四，借用時間以二小時為一單位，不足二小時

以 一單位計算。 

(一)借用單位車輛進出應配合本校「車輛進出校區管制辦法」實施。 

(二)使用本校運動場館及設施不得有損害本校校譽、有違社會善良風氣或

影響公益，及進行與借用名目不符之活動或逕行轉讓其他單位使用，

若有此類情事由管理員會同駐衛警與以制止其繼續使用，並沒收保證

金。 

(三)除特殊情形得於隔天辦理場地恢復及檢查外，使用單位應於結束前三

十分鐘通知本中 心負責人員，以便其檢查及關閉場地。  

(四)例假日及非上班時間開館收費標準為：校外單位借用場地，借用單位

需支付工作人員工作費，工作時間一小時四百元計，逾二小時以四小

時計，逾四小時以八小時計，校內教學借用場地，借用單位需支付場

地人員加班費，並由借用單位請購核銷。  

(五)本校運動場館及設施借用期間，應依本校規定妥善使用，使用者應負

責維持場期間有 損壞各項運動場館及設施之情形應予賠償，未及時回

復原狀者，學校得雇工清潔或修復，所需費用由預收保證金項下扣

除，如有不足得另行追償，場館設施如無損壞，退回保證金。  

八、使用本校運動場館及設施應配合本校之相關規定，使用期間之活動人員安

全及問題應由使 用單位自行負責。另借用游泳池需備有合格水上救生員並

全程駐留現場。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